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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自七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多

次修正。茲因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之一及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修正條文已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經總統公布，並自一百零四

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效，新增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應符合之法定要件，及

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規定，爰擬

具「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明確雇主與勞工所為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之內容，該約定應以書

面為之，避免衍生爭議。(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二、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雇主與勞工為競業禁止約定，

其競業禁止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不得逾合理範疇，

為使其內涵有更臻明確之界定，爰訂定該約定是否逾越合理範疇之

判斷標準。（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二） 

三、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有關雇主提供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

所受損失之合理補償，應綜合考量之事項，並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

為給付或按月給付。（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三） 

四、配合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之修正，文字酌予調整。（修正條文第二

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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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之一 離職後競業禁

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

之，且應詳細記載本法第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

雇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

份。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當

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

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

示，契約即為成立，惟

因競業禁止約定為勞動

契約之重要條款，且依

本法規定應約定諸多內

容，若未以書面為之，

易產生不同認知。基於

證據保全及避免日後衍

生糾紛，實有提示勞雇

雙方以書面約定之必要

性，並由雙方各執一

份，作為履行契約之依

據，爰新增本條訓示規

範。 

第七條之二 本法第九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所為之約

定未逾合理範疇，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競業禁止之期間，不

得逾越雇主欲保護之

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

之生命週期，且最長

不得逾二年。 

二、競業禁止之區域，應

以原雇主實際營業活

動之範圍為限。 

三、競業禁止之職業活動

範圍，應具體明確，

且與勞工原職業活動

範圍相同或類似。 

四、競業禁止之就業對

象，應具體明確，並

以與原雇主之營業活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九條之一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訂定

判斷競業禁止之時間、

地域、對象、職業活動

範圍等是否逾越合理範

疇之標準。 

三、雇主對於所欲保護之營

業秘密或技術資訊，於

各行業情形不盡相同，

於判斷競業禁止之合理

期間時，應考量該企業

欲保護營業秘密或技術

資訊之生命週期等因

素，非可一概而論，爰

訂定第一款。所稱營業

秘密或技術資訊之生命

週期，係指從產品的誕

生或推出開始，經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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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同或類似，且有

競爭關係者為限。 

 

長而後銷售量減少終至

退出市場為止之歷程

（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九十三年度勞訴字第

一０九號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九十九年度重上

字第一三七號判決），此

期間內雇主有因營業秘

密或技術資訊所生企業

利益，從而該期間內有

對員工要求履行競業禁

止之合理性。基此，企

業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

技術資訊之生命週期如

為一年時，即應以一年

為其競業禁止期間。再

者，即便合理期間超過

二年（例如三年）者，

考慮離職勞工之工作

權，亦應縮短為二年。 

四、又競業禁止之區域，原

則上以勞工離職時，原

雇主實際從事營業活動

之地理區域為限（如該

企業具有地域性，即應

以該企業實際從事營業

活動之地理區域或行政

區域為限。），以保障雇

主正當利益及避免對勞

工有顯失公平之情形，

爰訂定第二款（參酌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一０三

年度勞訴字第一一八號

判決）。 

五、競業禁止約定所限制之

職業活動範圍，即勞工

離職後不得從事之工作

或業務，應與勞工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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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之職業活動範圍相

同或類似，爰訂定第三

款。 

六、競業禁止約定所限制之

就業對象，以與原雇主

本身所從事之主要業務

或營業活動相同或類

似，且實際從事之特定

行業或產業有競爭關係

者為限，爰訂定第四

款。 

第七條之三 本法第九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合

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

合考量： 

一、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

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

均工資百分之五十。 

二、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

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

間之生活所需。 

三、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

競業禁止之期間、區

域、職業活動範圍及

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

損失相當。 

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

合理性有關之事項。 

前項合理補償，應約

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

按月給付。 

 一、 本條新增。 

二、 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之

約定，固然係以保障原

雇主之營業秘密或技術

資訊為目的，惟勞工因

而不能取得符合其個人

技能之勞務對價，且影

響其技術之提升，就

此，雇主應考量勞工技

能減損、職業生涯轉換

過程培訓支出及不從事

競業行為之經濟損失等

因素，給予必要之代償

措施，照顧受競業禁止

約定約束之勞工，使其

不因轉業自由遭限制而

影響原有生活，尚非僅

以薪資收入為代償唯一

考量。惟此補償之範

圍，尚不包含放棄其他

更高薪資工作機會之損

失。 

三、 參酌德國商法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及相關國內法

院判決案例（參酌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九十六年

度勞訴字第四十號判



5 
 

決、智慧財產法院一零

四年度民暫字第二十三

號裁定），新增本條規

定，明確規範雇主對勞

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

受損失之合理補償範圍

應綜合考量下列事項：

每月補償金額是否不低

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

均工資百分之五十、補

償金額是否足以維持競

業禁止期間生活所需，

並應考量勞工遵守競業

禁止之期間、區域、職

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

之範疇所受損失。舉例

而言，如限制期間愈

長，或區域、範圍愈廣

泛，對勞工就業權利及

生活維持即愈不利，原

雇主所給予之補償即應

相對提高。 

四、 另本條規定之合理補

償，得為現金、有價證

券或其他具相當價值之

財產，且因競業禁止期

間勞工所領取之代償金

額係為維持該期間生活

所需，爰訂定第二項，

規定勞雇雙方應先行約

定給付方式，以避免爭

議。 

第二十五條 本法第四十四

條第二項所定危險性或有

害性之工作，依職業安全

衛生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法第四十四

條第二項所稱繁重之工

作，指非童工智力或體力

所能從事之工作。所稱危

險性之工作，依職業安全

衛生有關法令之規定。 

因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四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業已修

正為「童工及十六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之人，不得從事危

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6 
 

爰配合修正本條文。 

 
 
 


